
製表日期：101年12月27日附表1-3-2(099年度)綜稅各類所得持分之應納稅額二十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分位別 納稅單位
合　　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各類所得金額

第一分位 275967 11 00000000

第二分位 275967 4237 20528107596016479582

第三分位 275967 28306 13807776854518022734083033

第四分位 275967 71027 19508113937621363257844164005

第五分位 275967 287523 27158315138379584023381262525807

第六分位 275967 487035 341094361829102727541851976777751

第七分位 275967 701871 4435666722211272587612815981910068

第八分位 275967 915448 550339372995174913468025841156112392

第九分位 275967 1169617 684161324352720255220310276631463515787

第十分位 275967 1409822 850541618426924782605112321111757119463

第十一分位 275967 1706217 10686519865447314671009614791732177024895

第十二分位 275967 2055456 14035923637519412291506917585882845132616

第十三分位 275967 2500913 18753531169285548072493021069333440342185

第十四分位 275966 3108906 255122395011908719284541925622714864959225

第十五分位 275966 4112635 356956499116178996947458333475576519180127

第十六分位 275966 5635802 51629270992295614365562442457905397558112830

第十七分位 275966 8146884 787280965932270213210647596583119151571165682

第十八分位 275966 12606488 14020661480453455355080983179907492274181267675

第十九分位 275966 23454265 30604962688610365370976816376117768386621975509442

第二十分位 275966 192426912 81940144975461064354511540111459838574788158333473691451

合      計 5519333 260829375 8910260817789613449766941049171416714020077872529155065015

一、說明：（一）持分係指減去扣除額之各項所得占減去各類所得之總所得之比例，其計算公式為 (Xi－Ci)÷(ΣXi－ΣCi)。其中Xi表示各類所得、Ci表示各項扣除額。
（二）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三）合計欄係由各類所得金額加上申報大於歸戶之實際值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核定所得總額切分位。



製表日期：101年12月27日附表1-3-2(099年度)綜稅各類所得持分之應納稅額二十分位申報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分位別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歸戶

各類所得金額

第一分位 00100

第二分位 103232684

第三分位 794101161246

第四分位 1039108203668

第五分位 1274238322857

第六分位 1483174461694

第七分位 20443446568158

第八分位 25753869000151

第九分位 307929812168260

第十分位 384435814430270

第十一分位 456851819018413

第十二分位 572437822731430

第十三分位 731669228718992

第十四分位 10035910378001687

第十五分位 141381068496922460

第十六分位 195451891689423540

第十七分位 2928627741007986476

第十八分位 51133451216586711905

第十九分位 115004958433640928900

第二十分位 2116467676864882823723830

合      計 2389451920425766735781740

一、說明：（一）持分係指減去扣除額之各項所得占減去各類所得之總所得之比例，其計算公式為 (Xi－Ci)÷(ΣXi－ΣCi)。其中Xi表示各類所得、Ci表示各項扣除額。
（二）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三）合計欄係由各類所得金額加上申報大於歸戶之實際值取千元後四捨五入。
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
本表以核定所得總額切分位。


